



















































































































































































































































































































































































































































































































	第三章 清代 9
	第一節 總轄 9
	第一項 巡撫 9
	第二項 布政司 9
	第三項 按察司 11
	第四項 撫墾大臣 11
	第五項 巡視臺灣監察御史 12

	第二節 道 16
	第一項 巡道 16
	第二項 臺灣鹽道庫大使 28

	第三節 府 28
	第一項 臺灣府 28
	第二項 臺南府 67
	第三項 臺北府 68
	第四項 臺灣府(建省後) 71

	第四節 直隸州 73
	第一項 臺東直隸州 73

	第五節 廳(散廳) 74
	第一項 淡水廳 74
	第二項 埤南廳 98
	第三項 埔裏社廳 99
	第四項 基隆廳 102
	第五項 澎湖廳 102
	第六項 噶瑪蘭廳 112
	第七項 花蓮港廳 119

	第六節 縣 119
	第一項 臺灣縣 119
	第二項 安平縣 149
	第三項 鳳山縣 150
	第四項 諸羅縣 188
	第五項 嘉義縣 201
	第六項 彰化縣 213
	第七項 恒春縣 244
	第八項 淡水縣 247
	第九項 新竹縣 248
	第十項 宜蘭縣 252
	第十一項 臺灣縣 253
	第十二項 雲林縣 255
	第十三項 苗栗縣 257



